	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
聯絡人：趙壽山
電話：02-27026023　傳真：02-27056617
電子信箱：tcta.roc@msa.hinet.net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

發文字號：（114）汽貨國旭字第2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有關貴會114年10月16日高市直貨彥總字第1140249號函為會員公司遭0923光復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致車損請求救濟案，經本會向交通部反映後，交通部公路局依交通部轉囑辦理，以114年10月23日路監車字第1140058640號函回應如說明供參，敬請 查照。

	說明：交通部公路局旨函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為協助花蓮民眾，儘速處理因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受損不堪使用而需辦理報廢登記之車輛，從114年10月7日起，由交通部辦理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致車輛受損報廢慰助方案，自然人車主只要完成車輛報廢登記即可申請慰助金，以協助民眾儘速恢復正常生活；至車輛維修非屬本方案慰助對象，先予敘明。

(二)旨揭方案慰助對象，係以車籍登記所在地於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大華村、大平村、大馬村、大同村、東富村、北富村等7村的自然人車主，持車主身分證明文件及存摺影本，向公路監理機關完成受損車輛報廢登記，即可申請；另車籍登記所在地如為上開7村以外之自然人車主，經證明為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車輛受損之受災對象，並完成車輛報廢登記者，亦可檢附車主身分證明文件及存摺影本提出申請，公路監理機關將依個案認定處理。


	正本：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臺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台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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